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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配电成本核算办法（试行） 

（国家电监会 2005 年 7 月 19 日发布 电监价财[2005]16 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真实、完整地反映输配电成本构成信息，加强输配

电成本管理，完善输配电成本补偿机制，促进电网经营企业的发

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

法》、《企业会计制度》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输配电成本是指电网经营企业为输送和提供电能在输

配环节所发生的成本支出。 

第三条 电网经营企业为输配电业务发生的全部成本支出计入

输配电成本。 

第四条 电网经营企业应当分业务核算，合理划分输配电业务

成本与电网企业经营的其他业务成本之间的界限。 

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输配电业务

的电网经营企业（以下简称企业）。 

第二章 成本对象与成本项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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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企业应按照输配电业务经营特点和管理要求设置成本

核算对象。 

第七条 企业应当在输配电成本项下设置：材料费、工资、福

利费、折旧费、修理费和其他费用等成本项目。 

1、材料费是指企业为维护电网运行安全、保证电能输配所耗

用的消耗性材料、事故备品等。 

2、工资是指企业支付给服务于输配电业务的职工的工资性支

出。实行工效挂钩的企业，经批准当年从成本中计提的工资计入

本项目。 

3、福利费是指企业按工资总额和规定提取比例计提的职工福

利费。 

4、折旧费是指企业对输配电业务相关的生产性固定资产，按

规定计提的折旧费。 

5、修理费是指企业在维护电网运行安全、保证电能输配过程

中发生的各项修理费用，包括固定资产日常修理费，委托外单位

进行的房屋、建筑物、设备、工具、仪表修理费，生产用家具、

器具修理费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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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其他费用是指企业在维护电网运行安全、保证电能输配过

程中发生的应计入输配电成本，但不列入以上各成本项目的费用，

包括：办公费、水电费、差旅费、低值易耗品、劳动保护费、物

业管理费、绿化费、工会经费、职工教育经费、业务费、保险费、

税金、排污费、坏账损失、待业保险费、劳动保险费、业务招待

费、土地使用费、中介费、各项跌价准备、无形资产摊销等。 

企业应在“其他费用”项下设明细科目。 

第八条 对于同时经营输配电业务和其他业务的企业，应将发

生的需由各项业务共同承担的费用，选择合理的分配方法（如按

资产划分、按电量划分、按上年标准划分等）分别记入输配电成

本和其他业务成本。 

第九条 发生输电费和委托运行维护费的单位，可以在输配电

成本项下增设输电费和委托运行维护费。其中，输电费是指企业

为销售、购入或备用电力而支付给其他电网经营企业的过网费；

委托运行维护费是指委托其他单位进行运行维护而支付的费用。 

第三章 科目设置 

第十条 企业应在“生产成本”科目下单独设置“输配电成本”

二级明细科目，在“输配电成本”科目下设置“材料费”、“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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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”、“福利费”、“折旧费”、“修理费”、“其他费用”等

三级明细科目。 

第十一条 “生产成本——输配电成本”科目反映电力输配成

本的归集和结转。借方反映成本发生数，贷方反映结转到“主营

业务成本”的转出数，期末无余额。 

第四章 成本报表 

第十二条 企业根据经营管理需要和国家电力监管部门、经济

管理部门的要求编制和提供成本报表。 

第十三条 企业按自行确定的成本核算对象编制成本报表。 成

本报表包括“电网企业输配电成本报表”等。企业编报的“电网

企业输配电成本报表”，反映企业相关会计期间内发生的输配电

业务各项成本额、总成本及单位成本（基本格式见附表）。 

第十四条 企业成本报表分为月报和年报，企业应当于月末和

年度终了编制并提供成本报表。 

第十五条 企业应按要求将成本报表汇总上报，同时附送所属

企业成本报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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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企业对成本报表的编制应作必要的说明，对成本报

表各项目内容作出真实、完整、清晰的解释，说明的基本内容包

括但不限于： 

1、当年各项成本指标完成情况及与成本相关的主要经济技术

指标完成情况。 

2、各成本项目与上年相比的变化情况及其原因。 

3、输配电成本在各级电网企业分布情况及其合理性，与上年

相比的变化情况及其原因等。 

4、共同费用的分摊标准和分配方法。 

第十七条 国家电力监管部门、经济管理部门对企业的成本报

表负有保密责任，一般不对外提供。 

第五章 附 则 

第十八条 企业应当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关的细则，并报国家电

力监管委员会备案。 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   附表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626


